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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现行的合伙企业会计处理方法下，无论是红利法还是商誉法都没有合理地核算人力资本。本文认为，应将人

力资产和人力资本入账，并在合伙人退伙时或企业清算时要求相应合伙人“赎回”其人力资产。

【关键词】合伙企业 人力资产 赎回

合伙企业人力资产入账及赎回问题研究

合伙企业的会计处理方法有红利法和商誉法。入伙时投

资者进入一相对已经发展的合伙企业，由于该合伙企业已经

有了资本公积、留存收益以及商誉等，所以新加入的合伙人必

须以高于其在合伙企业所占份额的出资才能获得相应份额，

所高出的部分视为对先前合伙人的补偿。对于这种情况，在

红利法下，将差额视为该投资者给予其他投资者的红利；在

商誉法下，应在增加合伙企业商誉的同时增加先前合伙人的

权益。而在某些情况下，合伙企业可能急需某类人才，这时会

允许该类人才以低于其在合伙企业所占份额的出资获得相应

份额。对于这种情况，在红利法下将该差额视为先前合伙人对

新加入合伙人的红利，而在商誉法下则将该差额计入新加入

合伙人的商誉。

一、问题的提出

这样的会计处理存在一些问题，我们以一个最简单的例

子来说明：假设甲、乙两人共同成立一合伙企业，甲出资 100

万元，乙负责经营，甲、乙约定损益分配比例为 1颐1。第一年企

业亏损 50万元，于是甲、乙协商后决定解散该企业，清算时物

力资本变现所得为 40万元。

这种情况下，由于乙对该合伙企业并没有所有权，因此红

利法和商誉法下的会计处理是一致的，见表 1。

由此甲获得 40万元的现金以及对乙的 30万元的债权。

如果在企业成立时甲乙协商对合伙企业各占 50%的所有

权（甲以物力资本 100万元出资，乙以其人力资本出资），其他

情况同上，具体见表 2。

可以看到，两种会计处理方法的清算分配结果相同：清算

后甲乙各获得 20万元。上面的会计处理看似合理，实际存在

一个重大的问题：在红利法下，其不仅没有反映出乙以人力资

本出资这一事实，还人为地将甲的一半资本转给乙。这样的处

理意味着如果情况发生变化，合伙企业成立第二天甲乙决定

解散企业，那么甲只能获得其前一天投入的 100万元资产的

一半 50万元，而乙能得到 50万元的分配。这样的结果显然是

荒谬的。出现这样荒谬结果的原因就在于会计人为地将甲投

入的一半资产给予了乙，这样处理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在投资

者将资产投入企业后便失去了对该资产的要求权，所以如果

该企业在成立第二天清算，那么甲前一天投入企业的 100万

元资产就需要在合伙人之间进行分配。这样的解释没有问题，

但问题是为什么不把乙投入的人力资产也在甲乙之间分配

呢？假如清算时人力资产价值为 90万元，将其在甲乙之间分

配后甲乙各可获得 65万元（20+45）的分配。由此可见红利法

没有将人力资产入账，从而导致其清算时的处理错误。

在商誉法下，乙的人力资产被计入商誉，在清算时，此时

商誉被视为 0。这是否合理？表面看来，当企业清算时，由于人

力资产不能再为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所以应将其价值降

低为 0。但是在清算时为什么不将物力资产价值降低为 0呢？

表面的原因是物力资产具有流动性，可以在清算时向其他企

业(或个人)出售。但这样的解释显然无法让人接受。人力资产

固然具有特殊性（其与人力资本所有者不可分离），但是这并

不能成为人力资产变现值为 0的理由。物力资产之所以在清

算时变现值不为 0，是因为虽然其不能为该企业创造价值，但

是将其转让后其可以继续为其他企业(或个人)创造价值。同

样的道理，人力资产在清算以后虽然不能再为该企业创造价

值，但仍然可以为其他企业（或个人）创造价值，所以人力资产

在清算后其变现值不应为 0。由此我们得出结论：必须对人

力资产进行估值后再将其出售，并将其变现值在合伙人之间

分配。

二、人力资本会计的引入以及人力资产赎回

从上文可以看出，我们有必要将人力资产入账并在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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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将其变现。必要的时候是指合伙人退伙或者合伙企业

清算时，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会发生人力资本的退出，而由

于人力资本与人力资产不可分离，所以这两种情况就成为相

关合伙人对其人力资产进行“赎回”的时刻。针对上述人力资

产入账及“赎回”的问题，笔者提出以下会计处理方法：

将“人力资产”作为一级账户，按合伙人明细核算，相应确

认人力资本权益。如果企业发生培训等支出，则记入“人力资

产”账户。期末对人力资产进行减值测试，计提的减值损失由

所有合伙人承担。新加入合伙人出资额高于或低于其在合伙

企业所占份额时，红利法下调整红利、商誉法下调整商誉的会

计处理不变，但是此处的出资额不仅包含物力资产的出资额，

而且包含人力资产的出资额。在合伙人退伙或者合伙企业清

算时要求相应合伙人按照权威人力资产评估机构评估的人力

资产价值“赎回”其人力资产。按照这样的会计处理方法，上例

（增加条件：假设合伙企业成立时人力资产价值为 100万元，

清算时其价值为 90万元）的清算结果，见表 3：

从清算结果看，假如人力资产由乙自己赎回，则乙出资

90万元，后获得分配 65万元，总体来看仍需补偿出资 25万

元。对其进行原因分析：由于企业的物力资产共损失 60万元，

乙承担一半 30万元。人力资产发生损失 10万元，乙承担一半

5万元。总的看来，乙需承担损失 35万元，但是由于乙的人力

资产由原来的 100万元降低到 90万元，发生 10万元损失。这

10万元的损失是由乙自己承担的，所以需要对其补偿 10万

元，因此乙共需承担损失 25万元（35-10）。而从甲的角度看，

企业共发生 70万元的损失，其承担一半 35万元，所以仍应获

得分配 65万元（100-35），具体表现为物力资产变现后的 40

万元与乙需补偿的 25万元之和。在本例中由于乙出资时其在

合伙企业所占份额与其出资额相等，所以红利法和商誉法下

的会计处理结果相同。但如果乙出资时其在合伙企业所占份

额与其出资额不相等，则红利法和商誉法下的会计处理结果

会出现差异。

人力资本所有者以人力资本出资时、期末对人力资产进

行减值测试时、合伙人退伙或合伙企业清算时都需要对人力

资产的价值进行评估，以便进行相关的会计处理。徐国君教授

在《劳动者权益会计》一书中指出：人力资产的计价应由权威

的人力资产评估机构，结合每个人的智能以及其在组织中的

作用采用科学的方法统一评估，一个人可能因组织的原因而

影响其产出能力，但可通过劳动力市场得出其公允价值，实现

与物力资产的优化配置。由此我们可以找到一个确定合伙企

业清算时人力资产价值的方法：寻找、确定与该合伙企业性

质、规模等属性类似的可比企业，预期人力资产可为该可比企

业带来的未来经济利益，以其现值为依据确定人力资产的变

现价值（正像上面所提到的，这个过程可由权威人力资产评估

机构来完成）。当然确定人力资产价值的方法很多，根据其定

义确定其价值的方法只是其中一种，另外权威人力资产评估

机构确定的人力资产价值也可以只作为参考标准，作为合伙

人之间协商谈判的基础。

在解决了合伙企业清算时人力资产变现值确定的问题

后，我们来讨论人力资产由谁购买的问题。与物力资产不同，

人力资产与人力资本所有者不可分离，所以最直接、最简单的

途径就是由该人力资本所有者购买，这样的例子在现实中也

是存在的。但是也有可能不是由人力资本所有者购买，而由其

他组织或个人购买。但在第二种情况下，就像与下一家企业签

订了“卖身契”，人力资本所有者虽然现在不需要亲自赎回自

己的人力资产，但是流转的结果肯定是最终没有其他企业再

为其“赎回”（这一时刻何时到来取决于多种因素，如人力资产

的价值大小、机遇等，但最晚就是其退休时），这时还是需要人

力资本所有者亲自赎回。极端的情况就是等到人力资本所有

者退休时，由于其人力资产价值已经较低，所以基本不用多少

资金甚至不必再缴纳资金就可以将其人力资产赎回。

三、分配差异分析

会计处理方法改进前后，分配结果出现了重大差异：从甲

的角度看，现行会计处理方法下其分配额是 20万元，而在改

进后的会计处理方法下其分配额为 65万元。45万元的差额

来源在红利法和商誉法下是不同的：红利法下，在合伙企业一

成立就强制将甲的一半出资额归到乙名下，造成 50万元的差

额（损失），而在合伙企业存续期间人力资产损失 10万元甲没

有承担，又造成 5万元的差额（收益），总的来看，共造成 45万

元的差额（损失）。商誉法下，在合伙企业清算时没有对人力资

产进行变现，而简单地将其价值降低为 0，造成甲的损失为 45

万元（90衣2）。至此，我们看到：在合伙企业中将人力资产入账

并在某些情况下要求相关合伙人将其人力资产“赎回”，能够

更真实地反映合伙企业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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